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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日本保险业法修订概要 
作者：日本律师 长谷川俊树  

翻译：外国法事务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陈 凤琴 

 

1. 引言 

2025 年 5 月 30 日，《关于部分修订〈保险业法〉的法律》（2025 年法律第 54 号）（以下简称

“保险业法修订法”）对《保险业法》进行了修订，主要包括：① 新设针对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

代理店的业务运营体制健全义务；② 强化保险公司等为保护客户利益的体制健全义务；③ 修订关于

禁止保险公司等向投保人及其相关人员提供过度便利或优惠待遇的规定。保险业法修订法将在公布日

（2025 年 6 月 6 日）起一年内施行。 

本文将对本次修订的背景与内容等进行解说。 

 
2. 修改宗旨和背景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包括以下案件在内，日本主要财产保险公司相继发生重大违规事件，不

仅对保险业界，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 

保险金违法索赔案件：经营保险代理店、汽车销售商及汽车维修商业务的企业实施了违法维修行

为，并提出过高的保险金索赔，从而使大型财产保险公司及其客户遭受损失的案件。 

保险费率调整（涉嫌卡特尔）案件：大型财产保险公司在面向企业客户的共同保险机制中，可能

在选定主办保险公司及调整市场份额等相关事项上，于投标前对保险费率进行了协调，存在违反《反

垄断法》的嫌疑的案件。 

鉴于上述案件，金融厅（FSA）及财务局在采取包括行政处分在内的一系列行政应对措施后，又

于 2024 年通过专家会议及金融审议会等，就行业惯例与市场环境、以及为防止再发生而在立法、监

管与行业层面应采取的对策等论点进行了探讨。 

本次对《保险业法》（IBA）的修订，正是基于这些讨论而实施的监管修订的一部分。 

  

https://www.aplawjapan.com/professionals/toshiki-hasegawa
https://www.aplawjapan.com/cn/professionals/feng-qi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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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订内容 
(1) 新设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的体制健全义务 
 

i. 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体制健全义务的概要 

本次修订将财产保险代理店中，规模较大、采取兼业（可代理多家保险公司）形式的代理店定义

为“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并对符合该定义的财产保险代理店，从保护客户利益的角度出

发，施加健全体制的义务。 

ii. 修订内容 

首先，在保险业法修订法所修订后的《保险业法》（以下简称“修正法”）第 294 条之 4 的条文主文

中，就“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的定义作出规定：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是指财产保险

代理店中，拥有两家以上所属保险公司等的法人，并且满足“在各事业年度内，从所属保险公司等就保险

募集业务所收取的手续费、报酬及其他对价金额达到一定金额以上”等要件者。财产保险代理店认定为特

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所需的对价金额以及除此之外的其他要件，将由今后的内阁府令予以具体规

定。 

此外，修正法还引入了“兼业特定保险募集人”的概念。所谓兼业特定保险募集人，是指特定保险募

集人（保险业法第 276 条）中，从事除特定保险募集业务（修正法第 294 条之 3 第 1 款）之外其他业务的

人（同法第 100 条之 2 之 2 第 2 款）。这里所称“保险募集业务以外的业务”，仅限于其业务对价中会动

用所属保险公司等基于保险合同支付的保险金，且可能对该保险金的支付造成不当影响的业务。其具体内

容亦将由今后的内阁府令作出规定。 

并且，对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施加实施以下五项措施的义务。通过下述修订，要求特定大型

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进一步严格化其公司内部的管理体制。 

① 设置法令等遵守责任人： 
在每一个从事保险募集业务的营业所或事业所内，设置对该营业所或事业所中从事保险募集业务的高管或

员工，就为遵守法令等并实施保险募集业务所必要的事项进行建议或指导的人员（法令等遵守责任人）。 

② 设置对法令等遵守责任人进行指挥、建议等的人员： 
在总公司或主要经营场所内，设置人员，在指挥法令等遵守责任人的同时，对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

店的高管或员工，就其为遵守法令等并实施保险募集业务所必需的事项进行建议或指导。 

③ 确保投诉受理与处理体制： 
建立受理与保险募集业务相关投诉的体制；制作并保存有关该投诉处理的记录；以及为确保对保险募集业

务相关投诉进行适当且迅速处理所需的其他措施。 

④ 实施与兼业特定保险募集人相关的客户保护： 
对于作为兼业特定保险募集人的特定大型兼业财产保险代理店，应当实施：(i) 适当监控保险募集业务以外

的业务，以防其对保险金的支付产生不当影响，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防因保险募集业务以外的业务而

不当损害财产保险相关业务客户的利益；以及(ii) 建立受理保险募集业务以外业务相关投诉的体制，制作并

保存有关投诉处理的记录，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确保对保险募集业务以外业务相关投诉进行适当且迅

速处理。 

⑤ 内阁府令另行规定的其他措施。 

iii. 其他 

根据金融厅的说明，关于人寿保险代理店，预计将在政令中规定与上述相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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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对保险公司等为保护客户利益所需的体制健全义务 

i. 修订内容 

保险公司此前就已被课以为保护客户利益而健全体制的义务，但在新增针对兼业特定保险募集人

的监管规定的同时，保险公司体制健全义务所适用的“客户”定义也按如下内容作了变更（修正法第

100 条之 2 之 2 第 1 款）。由此，兼业特定保险募集人的管理体制将进一步严格化。 

修订前 修订后 

与该保险公司或其子金融机构等所开

展业务相关的客户 
与该保险公司、该兼业特定保险募集人或该子金融机构等所

开展保险相关业务相关的客户 

 

ii. 对于外国保险公司、保险控股公司 

对于外国保险公司及保险控股公司，其自身或其子公司作为所属保险公司等的兼业特定保险募集

人的客户也同样被追加纳入体制健全义务所适用的客户范围之中（修正法第 193 条之 2 第 1 款、第

271 条之 21 之 3 第 1 款）。 

 

(3) 禁止保险公司等向投保人及其相关人员提供过度便利或优惠待遇 
 

i. 修订内容 

在修正法第 300 条、第 301 条中，新增了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等的禁止行为，具体如下。 

项目 修订前 修订后 

向客户提供

利益的行为

（第 300 条

第 5 项） 

向保险合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诺提供

或实际提供保费折扣、返还（回扣）或

其他特别利益的行为 

向保险合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或与其具有

内阁府令规定的密切关系之人，承诺提供或

实际提供保费折扣或返还、物品购买、服务

提供等交易，从交易上的社会通念看不被认

为合理的事项，以及其他特别利益 
向特定关系

人（法第

100 条之

3）提供利

益（第 301
条第 1 项） 

对以特定关系人为保险人的保险合同之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诺提供或实际提

供特别利益的行为 

对以特定关系人为保险人的保险合同之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或与其具有内阁府令规定的

密切关系之人，承诺提供或实际提供特别利

益的行为 

与特定关系

人之间可能

损害财产保

险募集公正

性的行为

（第 301 条

第 2 项） 

在与特定关系人之间，或与以特定关系

人为保险人的保险合同之投保人或被保

险人之间所进行的行为或交易中，相当

于前项所列行为或交易、且属于由内阁

府令规定的可能损害财产保险募集公正

性之行为或交易 

在与特定关系人之间，或与以特定关系人

为保险人的保险合同之投保人或被保险

人，或与以上之人具有内阁府令规定的密

切关系之人之间所进行的行为或交易中，

相当于前项所列行为或交易的、且属于由

内阁府令规定的可能损害财产保险募集公

正性之行为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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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后的注意要点 

如上所述，本次修正法旨在加强合规管理体制，包括：对部分财产保险代理店新设内部体制构建

义务、强化保险公司的客户管理体制、扩大被禁止的利益提供行为的范围及其对象等。为迎接本次修

订的施行，敬请关注相关内容和健全合规管理体制。 
 

参考链接 
・金融厅《第217回国会的金融厅关连法律草案》 

https://www.fsa.go.jp/common/diet/21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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